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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第21号

关于批准发布GB /T 13504-2008《汉语清晰度诊断押韵测试（DRT）法》

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的公告

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GB/T 13054-2008《汉语清晰度诊断押韵测试（DRT）法》国家标准第1号修改单，自

2017年3月1日起实施，现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标准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29日     

附件：

2016年第21号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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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第 21 号 

 

 

关于批准发布 GB /T 13504-2008《汉语清

晰度诊断押韵测试（DRT）法》国家标准 

第 1 号修改单的公告 

 

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GB/T 13054-2008《汉语清

晰度诊断押韵测试（DRT）法》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，自

2017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，现予以公布（见附件）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国家标准委 

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9 日         

 



附件 

 

GB/T 13504-2008《汉语清晰度诊断 

押韵测试（DRT）法》国家 

标准第 1 号修改单 

 

标准文本中，将“8.5 剔除准则”中两个公式做如下修改： 

 

公式（10）改为： 

jNjij AA ,1max )(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0 ) 

公式（11）改为： 

jNjij AA ,1min ||    ………………… ( 11 ) 

 

 

 

 

 

 

印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，总局各直属检验检

疫局， 

国务院各有关部门、行业协会、集团公司，总局各司（局）、

直属 

挂靠单位，全国各直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。 



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12 日

印发 

 


